
委出管委會

決定管委會的委員人數

委任管委會委員

委任管委會主席、副主席、秘書及司庫（業主必
須委任主席、秘書及司庫；但可自行決定是否委
任副主席）

向土地註冊處處長申請註冊成為法團

註冊成立當日起計15個月內，召開第一次業主
周年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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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主立案法團掌控樓宇屋苑
的龐大管理費收入，只要有人心

懷不軌或被惡勢力滲入，就會被圍標集團操縱，裏應外合，蠶食小業主們權
益；30年強制驗樓計劃，大維修工程屢屢發生爭拗，小業主面對種種問題，
往往敢怒不敢言。

有業內人士指出，本港逾30年樓齡的私人樓宇超過2.8萬幢，未來大維修工程數量龐大，
要防範法團的不法之徒，急需政府介入，官民合作才能解決積存多年的問題。

大公報記者 鍾國強、盛德文

業主法團透視􀀡􀀪

圍標亂象圍標亂象、、投訴無門投訴無門、、濫用濫用「「授權書授權書」」

業主法團問題多業主法團問題多
改革監管不容拖改革監管不容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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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業主可改選法團業主可改選法團
專家專家：：發起容易落實難發起容易落實難

▲政府專門印製小冊子，教業主如何成
立法團。

《大公報》近日推出 「業主法團
透視」系列報道，連日引起公眾熱
議，不少網民讚揚《大公報》為民發
聲，期望透過報道由小見大，通過揭
示部分法團違規操作，伸延至樓宇大
維修可能出現的 「圍標」等問題，透
過報道引起社會關注，達到傳媒監察
的角色。

系列第八篇中，晴碧花園法團主
席黎金玲接受《大公報》訪問，分享
當日如何成功推翻舊法團通過的 「天
價」維修，並以 「不聘顧問、拆細工
程、獨立監察」三招 「反圍標」。黎
金玲昨日（30日）表示，報道刊登後
獲得不少住戶正面評價，讚揚《大公
報》系列報道讓市民知得更多。2025
年即將結束，本港11月經歷大埔宏福
苑大火，她期望政府查明真相，同時
聆聽傳媒及市民的聲音，相關政策及
制度上推動系統性改革。

油尖旺民生關注會代表譚先生表
示，過去一直協助區內舊樓業主建立
法團，過去經驗不少業主基於年老或
私人事忙等原因，對樓宇及法團事務
漠不關心，《大公報》推出 「業主法
團透視」系列，透過事例、圖表、專
家之言等，深入淺出介紹業主法團，
有助加深業主對法團的認識，他期望
政府進一步監管法團運作，堵塞現時
條例上的漏洞。

大公報記者 馮錫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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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法團管委會委員的資格
•必須是業主
•並非：破產人、過去5年內被判處超過3個月監
禁的人

法團管委會成員資格要求
職位
業主
非業主

主席

-

副主席

-

秘書 司庫 委員

-

採購規定（條例第20A條）

有關供應品、貨
品或服務的價值

多於20萬元
多於法團每年
預算的20%

須以招標承投
方式取得

由業主大會決
定是否採納投
標書

-

法團管委會主席的職責和權力
•主持管委會會議
•主持法團業主大會
•在不少於5%的業主要求下，召開和舉行法團
業主大會

•就法團業主大會而言，決定收到的委任代表文
書是否有效

資料來源：《建築物管理條例（第344章）怎樣成
立業主立案法團》

本港的業主組織
大致分為 「業主立案
法團」 及 「業主委員

會」 兩類。私人住宅樓宇日常的保
養管理，以及30年1次的強制驗樓
計劃，均涉及數十萬元甚至數億元
的大維修工程費。政府的《建築物
管理條例》第344章法例賦予業主
立案法團有財政獨立、廢除管理公
司等實權。

現行法例，如果法團、小業
主、物業管理公司及民政事務總署
四大持份者能互相監察、制衡，理
論上可讓大廈管理更妥善。惟一旦
失衡，就會產生禍患。

此外，法團在運用儲備上，監
管亦相當寬鬆，法例規定價值超過
20萬元或超過法團每年預算20%
的開銷須登報公開招標，20萬元以
下則由法團內部決定。有關規定成
為漏洞，容易被管理公司或圍標集
團，購入屋苑單位成為業主，藉此
滲入操控法團，有意將大工程分拆
成每項不超過20萬元的小型工程，

逃避公開招標。

前法團一年豪花200萬管理費
2013年將軍澳坑口和明苑，

爆出時任法團以 「拆單」 手法繞過
招標，在13個月內豪花逾200萬元
的管理費。據當年屋苑開支紀錄，
時任法團展開四期工程，大部分項
目涉及數萬元，最大一筆款項約12
萬元，另有多筆9000多元的項
目。涉及不當開支金額逾240萬
元，其中法團會議室裝修就花費近
74萬元，又豪花11萬元購買佛
具、另有水族器材、魚類等費用約
7萬元。其他問題開支還包括買
酒、委員津貼等不合理費用。

有業內人士指出，第344章條
例已沿用半世紀，難免過時，要解
決問題，就要修例，透過修例理順
法團選舉制度、將法律明文清晰
化、提升法團透明度，以及賦予民
政事務處及屋宇署更大權力去監督
法團。

大公報記者 盛德文

法團20萬內開銷
自行決定易成漏洞

急需
更新

物業管理制度之
下，要推翻現任法團
的操作，只要集齊百

分之五業主聯署，要求召開業主大
會，理論上可以提出改選法團。不
過，有律師指出，成功收集百分之
五業權份數後實際上只象徵可以開
會，程序上起步容易，但在實際操
作與最終議決卻往往困難重重，是
一個 「低門檻發起、高難度落實」
過程。

根據香港法例第344章《建築
物管理條例》，法律賦予了小業
主明確的權力，只要集齊不少於
百分之五業主的聯署，並向管委
會主席提交書面要求，主席便有
法律責任在14天內刊登開會通
知，並於45天內舉行大會，意味
着在 「發起」 階段，業主只需要
爭取少數鄰居的支持，就能跨過
法律門檻，現任法團不能拒絕這
項合法的開會要求。

不過，由成功聯署到順利開

會，發起人往往遇到重重障礙。有
熟悉法團操作的人士表示，首先發
起推翻現任法團的業主，未必可以
獲取完整的業主名冊來確認聯署人
的身份，宣傳過程容易受到管理處
阻撓，即使召開會議，要成功改
選，會議必須達到法定人數，即全
體業主總人數的百分之十，若涉及
解散現任管委會，部分情況下出席
率要求會更高；在投票環節，改選
議案必須獲得出席業主及授權票中
的多數支持才能通過， 「由於現任
法團通常擁有較多資源收集授權
票，發起人一方若然沒有廣泛的動
員能力，即使成功召開大會，也常
會因出席人數不足流會，或在投票
中落敗。」

律師：成功個案極少
律師梁永鏗回覆《大公報》查

詢時表示，較常遇到情況是未成功
召開會議，發起人只要向住戶公
開，指證法團或法團主席的涉嫌違

法的 「證據」 時，法團中先
提出誹謗， 「如果有足夠證
據，應該向警方或廉署舉
報，但更多情況是證據根本
不夠充分，反被對方（法團
主席或委員）以損害其個人
聲譽，先提出誹謗。」

梁永鏗坦言，法團由業
主投票選出，要換走推翻並
不容易，以往接觸的案例，
中途推翻法團的成功個案極
少，除非牽涉極端事例，例
如大埔宏福苑在大火後，政
府向土地審裁處申請解散宏
福苑現任法團管委會，委任
華懋集團旗下管理公司為臨
時管理人，負責處理災後各
項管理工作。

大公報記者 馮錫雄

困難
重重

成立法團流程《大公報》 「業主法團透視」 系
列揭露不少大廈管理的問題，如大維
修出現圍標、小業主投訴無門；現時
強制驗樓 「30年大限」 如何更切合不
同個案的需要等，希望社會更關注大
維修及法團的問題，令市民更能安居
樂業。

30年樓齡以上私樓逾2.8萬幢
香港測量師學會上任會長林家輝

接受專訪時表示，從廉署過去調查的
圍標案例可見，惡勢力或壞分子購入
屋苑一至兩個單位，混入法團後，以
威逼利誘手法影響主席或委員，錯誤
引導聘用廉價建築工程顧問公司負責
設計及招標，與承建商合謀圍標，蠶
食一眾小業主權益： 「這情況一定要
改善，否則會繼續出事。」

根據2023年立法會資料，全港超
過三十年樓齡的私人樓宇超過28000
幢，因此未來有更大量的樓宇大維修
工程需求。有鑒於此，林家輝認為，
私人樓宇大維修工程需要政府力量介
入，官民合作才能將問題解決。

林家輝建議，民政及青年事務局
轄下的民政事務署應該不再是諮詢角
色，而是被賦予法定權力深入協助業
主立案法團處理大維修工程，避免法
團受騙；此外，屋宇署應該加以協
作，與民政事務署一同全面性地協助
法團介入屋苑大維修工程。

建議設「白名單」 拆細工程招標
林家輝建議，政府設立 「白名

單」 ，由政府篩選出有信譽、過去幾
年表現可靠及有足夠經驗的工程

顧問及承建商的名單，列出
資料公開市民參閱，

「白名單」 每半年
更新一次，從

而達到監

管效果： 「消費者委員會及香港測量
師學會、建築師學會及工程師學會等
專業學會也可以幫手監督這份 『白名
單』 」 。同樣，在招標工程的前期工
作上，政府可以出一份參考價目表予
公眾了解工程費的市價，以大維修的
外牆工程為例，油漆價、換瓦仔飾面
價也有市場參考價， 「始終點也會有
價格範圍，有了參考價，業主法團不
會容易被誤導出現 『離晒譜』 的天價
工程。」

《大公報》早前揭發宏福苑的大
維修工程至少有四重外判，層層剝削
下，質素及監管責任難以控制，林家
輝強調，外判是問題關鍵： 「絕對不
准將工程再外判，二判、三判、四判
就無命喇！變成劣質工程。」 他認為
若在官民合作、附有白名單的新制
下，維修工程不能外判超過兩層，否
則難以監控質量。

倡修例提高門檻 杜絕「授權書」舞弊
他認為，大維修工程可以拆細多

張標書，例如電梯、水渠、防火設備
及防煙門、外牆等不同工程項目獨立
招標，聘用的工程顧問做項目經理，
負責統籌各獨立工程項目，承擔規
劃、設計、報批、招標、建造及交付
等，而不是單一由承建商包攬。工程
顧 問 應 該 是 認 可 人 士 AP
（authorised person），根據建築
物條例下有法定的專業責任，否則會
被除牌。

另一方面，法團大會上的 「授權
書」 舞弊問題，一直令人關注，過去
曾經有集團透過物業管理人員或保安
員，投票前向長者或長期不在港的業
主 「索取」 授權書，從而在大會上強
推高價標書。

為打擊此類行為，最新法例已要
求加強採購程序的透明度，所有涉及
大額採購的負責人，必須使用政府指
明格式申報利益，且相關文件須供業
主查閱及保存至少六年。

有法團人士認為，要杜絕
「授權書」 舞弊，應該進一

步修例提高門檻，例如只
限同一住戶親屬，才

獲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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